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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价格信息发布

工作，切实提高发布质量，根据《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》

和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和改善工程造价监管的意见》等规

定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设区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

（以下简称“市造价管理机构”）的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价格信息发

布活动。 

第三条  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价格信息（以下简称“材料价格

信息”）包括材料编码、材料名称、规格型号、计量单位、材料价

格。 

第四条 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全省材料价格信息发

布的管理工作；市造价管理机构负责辖区内材料价格信息发布的

具体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 信息的采集 

第五条  材料价格信息采集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合格原则：采集价格的材料应为符合国家、行业、地

方标准的合格产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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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正常成交原则：采集价格应反映正常情况下批量现货

交易的价格； 

（三）近期原则：应采集发布上月的价格。 

第六条  材料价格信息采集点设置 

（一）材料价格信息采集点设置应分门别类、布局合理，保

障信息的及时性、真实性、广泛性和多样性。  

（二）主要材料采集点数量应高于一般材料采集点数量。 

第七条  主要材料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，应增加材料价格信

息采集频次。 

第八条  市造价管理机构应建立材料价格信息采集档案。 

 

第三章  价格的组成 

第九条  材料价格由材料原价、运杂费、运输损耗费、采购

及保管费组成 

第十条  材料价格按以下公式计算： 

材料价格=（材料原价+运杂费）×(1+运输损耗率)×(1+采购

及保管费费率) 

（一）材料原价是指材料的出厂价格或商家供应价格。 

（二）运杂费是指材料自来源地运至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地

点所发生的全部费用。 

（三）运输损耗费是指材料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

耗。 

（四）采购及保管费是指为组织采购、供应和保管材料的过



- 3 - 

程中所需要的各项费用。包括采购费、仓储费、工地保管费、仓

储损耗。 

 

第四章  信息员管理 

第十一条  市造价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信息员管理办法，落

实信息采集经费。 

信息员应由材料生产企业、供应商、建设单位、施工企业、

造价咨询企业、相关行业协会等单位或个人组成。 

第十二条  信息员应按照市造价管理机构要求完成材料价格

信息采集、汇总、上报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 市造价管理机构应定期对信息员进行考核，并根

据考核结果，对信息员进行奖惩。 

 

第五章  信息的发布 

第十四条 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制定全省统一材料

价格信息发布基本清单并建立价格信息系统。 

第十五条  市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材料价格信息应包括基本

清单的内容，并可结合实际情况，增加其他材料价格信息。 

第十六条  市造价管理机构应在每月 5 日前发布上月材料价

格信息。 

第十七条  市所辖县（区）造价管理部门应提供地方性材料

价格信息，供市造价管理机构发布。 

第十八条  市造价管理机构要加强材料价格信息动态监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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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较大的主要材料，应及时发布预警信息。 

第十九条  材料价格信息发布的主要途径： 

（一）市建设主管部门指定网站、期刊； 

（二）安徽省建设工程价格信息系统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各市造价管理机构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 2019年 5月 1日起施行。 


